
油尖旺區議會第 35/2017 號文件  
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1 7 年 1 月 1 2 日 舉 行 )  

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6 年 1 2 月

3 0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6 年 1 2 月 3 0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7

至 2 0 1 8 年 度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2 4 6 , 9 9 3 元 ，

供 4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11 項 活 動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

員 會 /業 主 立 案 法 團

/ 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1 7 至 2 0 1 8 年 度

區 議 會 撥 款 ( 第 一

期 )  

 委 員 原 則 上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6 7 0 , 1 7 2 元，供

3 9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( “互 委 會 ” ) /業 主

立 案 法 團 ( “ 法 團 ” ) / 業 主 委 員 會 ( “ 業 委 會 ” ) 在
2 0 1 7 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間 舉 辦 5 2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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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4   關 注 區 內 有 電 箱 阻

礙 行 人 路  
 委 員 表 示 ， 設 置 在 佐 敦 道 4 3 號 對 出 行 人 路 中

間 ， 以 及 佐 敦 道 行 人 隧 道 通 往 T h e  A u s t i n 出 入

口 旁 的 電 箱 阻 礙 行 人 路 ，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和 中 華

電 力 有 限 公 司 ( “中 電 ” )把 它 遷 往 人 流 較 少 的 地

方 。  
 
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、路 政 署、地 政 總 署 和 運

輸 署 代 表 在 會 上 闡 述 各 部 門 在 搬 遷 電 箱 一 事 上

的 角 色 和 跟 進 工 作 。  
 
中 電 會 負 責 搬 遷 佐 敦 道 4 3 號 對 出 行 人 路 中 間 的

電 箱。至 於 佐 敦 道 行 人 隧 道 通 往 The Austin 出 入

口 旁 的 電 箱 則 會 由 中 電 和 機 電 署 協 助 路 政 署 搬

遷 。  

 機 電 署  
路 政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運 輸 署  
中 電  

       
C B C  5   強 積 金 「 預 設 投 資

策 略 」 簡 介  
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( “積 金 局 ” )代 表 向 委

員 簡 介 「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」。  
 
委 員 對 「 預 設 投 資 」 的 收 費 設 上 限 表 示 歡 迎 。

有 議 員 希 望 積 金 局 提 醒 市 民 「 預 設 投 資 」 下 的

兩 個 混 合 資 產 基 金 仍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風 險 ， 並 希

望 其 他 強 積 金 收 費 亦 設 上 限 。  

 積 金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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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6  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日 間

醫 療 中 心 ( 新 翼 ) 落
成 及 服 務 簡 介  
 

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醫 管 局 ” )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伊 利 沙

伯 醫 院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(新 翼 ) ( “新 大 樓 ” )的 服 務 。  
 
議 員 希 望 醫 管 局 留 意 ， 新 大 樓 啟 用 後 ， 乘 搭 專

線 小 巴 5 7 M 和 8 0 M 的 乘 客 會 否 增 多，並 在 有 需

要 時 要 求 小 巴 營 辦 商 加 密 班 次 ， 疏 導 乘 客 。  

 醫 管 局  

       
C B C  7   B B 飲 奶 ， 大 驚 小

怪 ？ 餵 奶 無 罪 ， 要

求 立 例 加 裝 哺 乳 室

還 母 親 一 個 私 人 空

間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要 求 政 府 研 究 立 法 ， 規

定 在 指 定 場 所 內 加 設 育 嬰 室 設 施； ( i i )衞 生 署 流

動 應 用 程 式「 哺 乳 M u m 咪 知 多 啲 」應 載 列 設 有

育 嬰 室 設 施 的 商 場 和 政 府 物 業 的 名 稱；以 及 ( i i i )
政 府 產 業 署 ( “產 業 署 ” )應 編 訂 在 政 府 建 築 物 加

設 育 嬰 室 設 施 的 時 間 表 。 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產 業 署  
衞 生 署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       
C B C  8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－  修 訂《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

  

委 員 同 意 把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一

事 交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討 論 和 通 過 。  

  

－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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